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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全面、系统地论述海事法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以及各项海事法律制度的著作，
共由九章构成。
　　第一章，海事法概述，在界定“海事”和“海事法”含义和本书研究范围的基础上，论述了海事
法的特点、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以统领全书研究内容之基础。
　　第二章，船舶碰撞，在分析船舶碰撞的概念和船舶碰撞法发展历史的基础上，论述了船舶碰撞的
构成要件、船舶碰撞损害的责任主体、归责原则、责任形态、过失程度的判断、损害赔偿的范围与计
算，并分析了船舶碰撞责任保险与船舶碰撞诉讼的主要内容。
　　第三章，海难救助，在分析海难救助的概念、历史沿革与种类的基础上，论述了海难救助的构成
要件、海难救助合同、救助报酬、特别补偿、酬金与船东互保协会特别补偿条款等内容。
　　第四章，残骸打捞清除，在分析残骸与打捞清除的概念、残骸的范围、打捞清除与海难救助的区
别，以及国内外立法现状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强制性打捞清除的法律问题，包括法律属性、义务主
体、费用的性质、责任限制、受偿顺序、保障机制、实施和管理，并分析了商业性打捞清除与准商业
性打捞清除的法律关系，以及残骸造成第三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第五章，共同海损，在分析共同海损的概念、法律性质、历史发展的基础上，论述了共同海损的
成立要件、形式与理算、共同海损分摊之债、共同海损制度的存废等内容。
　　第六章，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在分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概念、污染源和国内外立法现状的
基础上，从陆源、海岸工程、海洋工程、海上倾废和船舶及有关作业五个方面论述了对海洋环境损害
的防止，并重点论述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海上运输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损害赔偿、海上核动力船舶污
染和核材料污染损害赔偿、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进行强制责任保险或者财务保证等制度等内
容。
　　第七章，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在分析海上人身伤亡的概念、类型与特点的基础上，从侵权、
违约和责任竞合的角度分析了海上人身伤亡损害的归责原则，重点论述了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的权
利人与义务人、抗辩事由、责任限制、赔偿范围与计算，并分析了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与
意外伤害保险、工伤保险赔偿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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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海事法的基本理论出发，以我国《海商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和相关国际
海事条约、国际惯例、民间规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为主线，理论联系实际，全面、系统、
深入地论述了各项海事法律制度，包括船舶碰撞、海难救助、船舶残骸清除、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共
同海损、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海事索赔责任限制，以及与这些法律制度有密切联系的海事调查与
处理制度。
作者充分考虑到海事法的专业性、实践性和国际性的特点，引用了大量中外典型海事案例，以及相关
的国内法律、国际规则与国外法律，对重要条文作了透彻分析，并且结合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发
展趋势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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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海事法概述　　第一节　海事法的含义与特点　　一、海事的概念　　庞德曾言：“有
了概念，人们就有可能在只有较少规则的场合下工作，并有把握应付那些没有现成规则可循的各种新
情况。
”①论及海事法的概念，需要澄清海事的概念。
自从国际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IMO），以及我国海事局、海事法院、海事仲
裁委员会、《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甚至海事大学的名称中采用“海事”一词以来，“海事”一词已
经成为一个被广泛适用的术语。
　　在我国，“海事”一词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　　狭义的“海事”，是指海上事故、海损事故、海难事故、海上交通事故或船舶交通事故的简称
，英文通常用maritime accident，maritime tasu．alty，average accident描述。
海上事故泛指船舶在海上航行、作业或者停泊中所发生的诸如碰撞、搁浅、触礁、火灾、沉没等事故
；海损事故突出事故造成的船舶、其他财产的损失和（或）人员的伤亡；海难事故强调事故导致重大
的船舶、其他财产的损失和（或）人员的伤亡；海上交通事故和船舶交通事故则是较新的称谓。
这些称谓在含义上存在微小的区别，但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其共性表现为船舶在海上或其他可航水域
发生事故，导致船舶、其他财产的损失和（或）人员的伤亡。
　　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以
下简称《海上交通安全法》），以及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颁布以前，水上交通安全管理规章中多使用“海损事故”一词，指船舶在
海上和内陆可航水域（包括港口）航行或者停泊时发生的各种事故。
此后，发生在海上的事故统称为海上交通事故，习惯上简称“海事”；发生在内陆通航水域中的事故
称为内河交通事故或者水交通事故。
　　《海上交通安全法》中使用“交通事故”一词，即“船舶、设施发生的交通事故”。
①1986年《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已废止）中亦使用“交通事故”一词，第52条第（四）项将其
定义为“船舶、排筏、设施的碰撞、搁浅、触礁、触损、浪损、风灾、火灾及其他事故”。
　　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经国务院1990年1月11日批准，交通部于同年3月3日发布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
其中，该条例第4条规定：海上交通事故是指船舶、设施发生的下列事故：①碰撞、触碰或者浪损；
②触礁或者搁浅；③火灾或者爆炸；④沉没；⑤在航行中发生影响适航性能的机件或者重要属具的损
坏或者灭失；⑥其他引起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的海上交通事故。
　　1990年6月16日交通部发布的《船舶交通事故统计规则》第3条规定：船舶交通事故是指船舶发生
碰撞、搁浅、触礁、触损、浪损、风灾、火灾及其他造成财产和营业损失、人身伤亡的交通事故，但
不包括船舶污染事故、船员工伤和失足落水事故，以及船舶发生船员、旅客自杀或者他杀事故等。
　　可见，我国有关水上交通安全的法律、条例和规章对“交通事故”范围的规定不尽相同，但这种
不同并非在“交通事故”含义上具有实质性的不同，而只是表明各自调整范围上的差异。
　　广义的海事是海运事业（maritime adventure）、海上事务（maritime affairs）、海上活动（maritime
activities）等的简称，其内涵包括狭义的“海事”，但不限于狭义的“海事”。
　　需要说明的是，“海事”一词与“海商”一词有联系也有区别。
“海事”一词在理解上通常是与“海商”一词相对应。
“海商”（maritime commerce）是海上商业活动的简称，在内涵的理解上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海商”与狭义的“海事”相对应，是指海上货物或者旅客运输合同、海上拖航合同、船舶租
用合同、海上保险合同等行为；广义的“海商”是指所有海上运输或其他与船舶有关的商业活动。
因此可以认为，狭义的“海事”与狭义的“海商”相对应，广义的“海事”与广义的“海商”在很多
情况下同义。
　　我国海事法院中设置海事庭和海商庭，其中海事法院中的“海事”是广义上的“海事”，而海事
庭中的“海事”和海商庭中“海商”均在狭义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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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21条所列的“海事请求”，既包括狭义的海事请求，如有关海难救助
、船舶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沉船打捞清除、共同海损等的请求，也包括狭义的“海商”意义上的海事
请求，如有关船舶的使用或者租用的协议、海上货物运输或者旅客运输的协议、船舶买卖合同等的请
求。
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的调整范围，既包括船舶碰撞、海难救助
、共同海损、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等狭义的“海事”的内容，也包括海上货物或者旅客运输合同、海上
拖航合同、船舶租用合同、海上保险合同等狭义的“海商”内容，而所有这些都置于《海商法》的调
整范围。
　　由此可见，无论单独从“海事”一词上理解，还是从“海事”一词与“海商”一词的关系上理解
，“海事”一词或者“海商”一词的内涵并不具有多大的应然性，而是取决于实际需要或者习惯叫法
，即具有较为突出的实然性。
例如：在海上交通安全等行政管理意义上，习惯地使用“海事”一词。
　　本书中，“海事”一词是在狭义上使用。
　　二、海事法的含义　　在英国，有学者将海商法（maritime Law）的组成分为海上运输法（1aw of
carri—age bv sea）、海上保险法（1aw of marine insurance）和海事法（admiralty law）。
按照这种区分方法，海事法是海商法中除海上运输法和海上保险法之外的其他内容的总称。
　　在美国，admiralty,admiralty law与maritime law通常作为同义词使用，是指“制约海商和海上航行、
海上人员和财产运输，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海上事务的法律的整体；制约水上商务中产生的合同、侵权
和工人赔偿请求的规则”。
②但也有观点认为，“maritime"一词是指“海的或者与海有关的”，“maritime law”是指“有关海洋
资源的利用、海上商务和航行的法律、规则、法律概念和程序的整体；“admiralty law，，的含义一方
面比“maritime law”窄，因为它仅指海上航行与航运的私法，另一方面又比"maritime law”的含义宽，
因为它既适用于海域，又适用于内陆水域。
 在我国，也有学者认为，“海事法”是“海商法”的同名词，并认为在当代，“海事法”称谓比“海
商法”更确切。
这是因为，“海商法”二词形成于航运发展早期tt商航一体”，又称“船货一家”的年代，即船舶所
有人在装货港购买商品，作为货物装于其自有的船舶上，运输至卸货港销售，以赚取商品买卖的商业
利润，船舶只是其实现商品买卖的运输工具，即船舶所有人从事的是商业活动。
自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西欧完成了产业革命，推动了国际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商航一体”逐渐解
体，出现了“商航分家”，又称“船货分家”，即船舶所有人不再从事商品流通领域的货物买卖，其
船舶运输他人的货物，赚取的是运费而非商品买卖的商业利润。
至此，船舶所有人实现的只是商品在流通领域中的位移，这种活动被认为是生产活动，或者说是生产
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
从而，“海商法”一词的“商”字 已不能适应船舶所有人从事的活动的性质从商业活动到生产活动的
转化。
因此，有学者认为，现代海商法已不再调整商业性活动，“海商法”的名称也应正名为“海事法”。
①　　笔者认为，“海事法”与前述狭义的“海事”相对应，是指调整船舶在海上或其他可航水域发
生的事故造成的船舶、其他财产损失和（或）人员伤亡的损害赔偿、损失分摊等的特定社会关系的法
律规范的总称。
“海事法”是广义的“海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根据“海事法”的这一概念，我们把属于“海商法”调整范围中的船舶碰撞、海难救助、船舶残
骸清除、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共同海损、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海事索赔责任限制界定为“海事法
”的范围。
同时，国家海事主管机关对海损事故的行政调查和处理，与这些海损事故产生的民事法律制度有着密
切的联系，因而有必要纳入海事法范畴加以分析和研究。
　　三、海事法的特点　　由于“海事法”是广义的“海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的
法律部门，因而“海事法”具有“海商法”各个组成部分所具有的共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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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海事法”作为调整船舶在海上或其他可航水域发生的事故所造成的船舶、其他财产损失和（
或）人员伤亡的损害赔偿、损失分摊等的特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海事法”的内容相对于
“海商法”的其他内容又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
　　（一）制度的多样性与特殊性　　海事法主要由船舶碰撞损害赔偿制度、海难救助款项请求制度
、共同海损制度、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船舶污染损害赔偿制度、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制度、船
舶残骸打捞清除制度构成。
　　相对于一般的民事法律制度，这些法律制度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属于特别法的范畴。
②其中，船舶碰撞损害赔偿制度、船舶污染损害赔偿制度、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制度，在性质上属
于民事损害赔偿制度，但在责任主体、归责原则与免责、赔偿范围、损害计算等方面，都与一般的民
事损害赔偿制度存在差异。
海难救助款项请求制度、共同海损制度、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船舶残骸打捞清除制度，虽然在性
质上也属于民事法律制度，却是海事法或海商法所特有的或者较为特殊的法律制度，在一般民事法律
中没有相应的或类似的法律制度，与一般民事法律制度相差甚远，甚至与一般民事法律制度有着根本
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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